【文稿解读】关于对《淄博市张店区新区

建设发 展服务中心2025年政府信息

公开工作年度报告》的解读
一、编制背景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四十九条规定：县级以上人民政府部门应当在每年1月31日前向本级政府信息公开工作主管部门提交本行政机关上一年度政府信息公开工作年度报告并向社会公布。淄博市张店区新区建设发展服务中心在综合本单位政府信息公开工作的基础上，编制了《淄博市张店区新区建设发展服务中心2025年政府信息公开工作年度报告》。

二、编制依据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国务院令第711号，以下简称《条例》）和《国务院办公厅政府信息与政务公开办公室关于印发〈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工作年度报告格式〉的通知》（国办公开办函〔2021〕30号）要求。
三、编制目的
全面落实国家和省、市、区关于政务公开工作的决策部署，持续深化政务公开内容、配套制度和协调机制，增强政府信息公开工作透明度，同时也是全面反映政府信息公开工作情况、加强政府信息管理、展现政府施政过程及结果的重要方式，对于加强政府自身建设、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具有重要意义。

四、主要内容
《淄博市张店区新区建设发展服务中心2025年政府信息公开工作年度报告》共按照要求分为六大部分，分别为总体情况、主动公开政府信息情况、收到和处理政府信息公开申请情况、政府信息公开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情况、存在的主要问题及改进情况、其他需要报告的事项等六项内容。

第一部分：总体情况。包含主动公开、依申请公开、政府信息管理、平台建设、监督保障五方面具体情况，格式规范、内容详实、简明客观，结合我中心今年政府信息公开实际作出相应公开。

第二部分：主动公开政府信息情况。按照上级规范要求公开规章、行政规范性文件、行政许可、行政处罚、行政强制、行政事业性收费等相关数据。

第三部分：收到和处理政府信息公开申请情况。按照上级规范要求公开本年新收政府信息公开申请数量、上年结转政府信息公开申请数量、本年度办理结果、结转下年度继续办理等相关数据。

第四部分：政府信息公开行政复议、行政诉讼情况。按照上级规范要求公开行政复议、行政诉讼等相关数据。

第五部分：存在的主要问题及改进情况。本部分介绍了我中心上一年度政府信息公开工作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及下一步工作打算，争取在2026年度切实提升政府信息公开质量水平。

第六部分：其他需要报告的事项。作为政府信息公开年报的规定部分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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